
第一章 

人說「搭檔如夫妻」，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張戚第一個念頭就是——難道他能把

鍾習按到床上幹一回？ 

張戚是本名，因為「戚」與「七」讀音相同，而且後者看起來又簡單許多，所以

時間久了以後，認識他的人都把他的名字寫成「阿七」，至於被他用拳頭教訓過

的小混混則狗腿地叫他「七哥」。 

嚴格來說，張戚就是根「老油條」，還是很令人受不了的那種。他的前任搭檔就

是因為受不了他的魯莽、粗暴而申請調職的。 

據說兩人前後合作也不過一個月，撞壞了一輛警車、四個垃圾桶、一輛加水車，

外加破壞了兩次剛鋪好的草坪，當然，罪魁禍首都是張戚，以至於之後的很長一

段時間，他的名字簡直成了「搭檔殺手」，無人敢來挑戰。 

手裡拿著各種投訴和賠償申請單，刑事警察大隊長眉頭緊皺地看著眼前吊兒郎當

坐在椅子上的張戚，太陽穴一陣抽痛。 

這件事本來不需他親自出面，但如今放眼整個警局就他的話對這小子還有點作

用，所以不管也不行。 

思來想去，最後他終於決定找個沉穩能幹的角色來好好調教一下這個令人頭痛的

傢伙。 

 

鍾習一推開大隊長辦公室的門，就看見一個男人很沒形象地坐在椅子上，臉上還

帶著欠扁的笑容。 

聽見開門聲而回頭的張戚，看見來人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這小子長得還真標緻！ 

鍾習身材高䠷，黑色西裝和白得刺眼的襯衫完美地詮釋了何謂低調內斂，一雙長

腿搭配直挺的腰板，明明從門口到辦公桌不過幾步距離，他走起來卻像模特兒在

走伸展臺一樣，看得張戚只差沒在一旁拍手吹口哨叫好。 

而張戚給鍾習的第一印象也很「驚豔」，圓臉大眼睛、薄薄一層落腮鬍，臉上還

有兩個酒窩，不過感覺並不突兀，反而有種微妙的平衡感。 

問題出在他身上皺巴巴的格子襯衫、深灰色的立領夾克和洗得泛白的牛仔褲，配

上一雙粗獷的圓頭橡膠底皮鞋，登山越野都不成問題……這副頹廢模樣加上男人

臉上無賴般的微笑，只要脖子再戴上手指粗的鏈子，就能列入重點列管對象了。 

大隊長看著兩人，心中也只有一個詞語能形容——南轅北轍。 

走到辦公桌前，鍾習本來就挺拔的身形立得更挺，手一抬，朝上司行了個標準的

舉手禮。 

「您好，鍾習前來報到。」 

嘖……還一板一眼的呢！張戚優哉游哉地打量著眼前人，但後者卻連眼角的餘光

都沒給他一個。 

見狀，大隊長忍不住了，瞪著張戚低喝了一聲，「阿七！」等張戚不情願地坐正

了身子之後，才和顏悅色地對鍾習笑了笑，「坐吧。」 



鍾習點了點頭，坐到張戚旁邊的椅子上。 

兩人長得都高，腿也長，張戚不甘心地發現對方的腿甚至比他長那麼一點點……

真想看看這傢伙的鞋跟多高！ 

看著眼前幾乎可以代表警界兩個極端的人物，大隊長心裡也有點遲疑這次的決定

是否正確。鍾習在警校的檔案很優秀，但畢竟是個新人，而且看起來又一副溫良

無害的樣子，不知道能不能鎮住張戚這個妖孽。 

「我來介紹一下，」清了清嗓子，他朝張戚抬手，對鍾習說：「他是張戚，偵二

隊的隊長。」 

鍾習看了一眼張戚，就見對方挑眉朝他點頭一笑，顯得眼睛更大了。他公式化地

點了一下頭。 

大隊長緊接著又說：「這位是鍾習，去年剛從警校畢業，成績優秀，能力很強，

以後你們就是同事了。」 

張戚聞言，急忙點頭，笑著伸出手，親熱的程度幾乎有點巴結的意味，「久仰久

仰！幸會幸會……你身高多少？」 

這般敷衍又莫名其妙的問話，讓鍾習臉上客套的笑實在掛不住，原本和張戚握著

的手也不著痕跡地抽了出來。 

大隊長只覺得自己的面子連帶著也要被張戚丟盡，尷尬地呵呵笑了兩聲，「阿七

就是幽默，相信你們以後會合作得很愉快。」 

「幽默」這個詞，在針對不同的場合和對象時，既可能是褒也可能是貶，此時對

張戚和鍾習來說，理解各不相同。 

鍾習皮笑肉不笑地說了句，「今後請張隊長多指教了。」 

「不敢當。」張戚的笑容就顯得真心許多，「叫我張七或者阿七就行了，聽起來

親近一點。我們二隊沒那麼多規矩，只要膽子大心思細，也不要求你樣樣都行，

能專精一項就好。」 

「膽子大，包括撞壞警車和破壞公物嗎？」 

被分派和張戚搭檔鍾習是一早就知道的，自然先調查過前者的豐功偉業。 

一挑眉，張戚迅速應戰，「警車和公物有人命重要？」 

鍾習剛要開口反諷，一直被夾在中間的大隊長終於搶到時機先一步制止了他們。 

「好了好了，保護公物也是我們的職責，這個問題大家私下和平討論。」說完朝

兩人擺了擺手，「既然認識了，接下來阿七你帶小鍾到處看看，熟悉一下環境。」 

若是平時，張戚絕對不願意接這個差事，帶人參觀什麼的最沒意思了，可看到鍾

習臉上也是一副不情願的樣子，他反倒有了興致。 

剛想站起來盡地主之誼，一陣鈴聲忽地響起，是工作用的手機，容不得耽擱。從

容迅速地從口袋裡掏出手機，剛放到耳邊，就傳來男人的吼聲。「隊長，西郊樹

林湖邊發現一具男屍！」 

「知道了。」掛了電話，張戚立刻朝鍾習眨眼，「小鍾，你第一天來就有案子，

看來真是老天給你一展身手的大好機會啊！」 

鍾習實在不明白，這個男人哪來這麼多……屁話。 



把手機往口袋裡一放，張戚手腳俐落的自椅子上一躍而起，「走了！」話音剛落，

人已經到了門口。 

鍾習沒有馬上起身，而是先看向大隊長，待後者點頭才站起。只是等他走到門口

時，身後的大隊長又突然叫住他。 

「小鍾。」 

他回過頭。 

大隊長看著他，語重心長地說：「阿七他是不修邊幅了點，但還是有真本事的。」

雖然平時是那副德性，但怎麼說也是他手下的一員愛將，多少還是得幫忙美言幾

句。 

沉默了幾秒，鍾習才輕輕點頭，「我明白。」 

 

鍾習一出大隊長辦公室，就見走廊上有個人雙手環胸，背靠著牆，還瞇著眼，一

副憂鬱小生姿態，只是那鬍子有點殺風景。 

看到他出現，張戚一揚下巴，意思彷彿是：小子，你可以快點嗎？ 

鍾習抿了抿嘴，加快腳步也和張戚一起下了樓。 

也許是事態緊急，張戚步伐跨得很大，鍾習只能緊隨其後，匆匆忙忙的走了一會

才想到要問：「就我們兩個？」 

「我們先過去，其他人隨後就到。」張戚邊走邊說，「我們這組一共五個人，做

事不算循規蹈矩，不過只要不違反規定，怎樣都可以。」雖然事實上他們是沒少

違反過規定。 

不算循規蹈矩？說得太客氣了吧！鍾習在心中冷哼。根本就是從來不按規定辦

事，亂來！ 

出了警局，兩人直奔停車場，張戚一馬當先地走在前面，最後三步併作兩步地衝

到一輛半舊的警車前，打開門就直接坐進副駕駛座，還在裡面朝鍾習招手，笑得

很賤。 

「讓我見識一下新搭檔的駕駛技術吧。」 

鍾習無聲的嘆了口氣，一言不發地坐進駕駛座，「砰」地一聲關上門，發現張戚

連車鑰匙都幫他插好了。 

「你認得路吧？這車沒導航器，要是不認識路就問我，現成的活地圖。」說完，

張戚伸出食指指著前方，像是小朋友要出門郊遊一般，中氣十足地喊了聲，「出

發！」 

鍾習嘴角忍不住抽了兩下，覺得這男人活像個腦殘首領，自己則被迫成了他的跟

班，儘管來這裡不到一天，但他好像已經有點後悔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兩人雖然是第一次見面，前後還不到半小時，就沒了生疏感，

不知道應不應該算張戚這種獨特的「親和力」太強的緣故。 

從警局到西郊，開得再快也還是需要點時間，正是新同事交流的好機會。 

「漫漫長路，不如來交流一下感情？」張戚側過頭看向自己的新搭檔。長得倒是

養眼，就不知道能力如何。雖然他從不依相貌論事，但畢竟繡花枕頭也不是沒有



的，而且眼前這位……如果不是個男的，他幾乎要懷疑大隊長是不是要對他使「美

人計」了。 

可還沒開始和鍾習交流點什麼，張戚就發現不對勁。鍾習看起來斯斯文文的，開

起車來卻有飛車黨的狠勁，老舊的警車一路超車，好幾次緊急煞車，聲音極為刺

耳。 

有些不安的動了動屁股，張戚不禁要認為這位新搭檔有種想跟他同歸於盡的念

頭。 

「喂，我們是去案發現場，不是抓現行犯，不用這麼拚吧？」 

斜睨了他一眼，鍾習揚起嘴角，「你不會暈車吧？」 

我他媽就是不暈車早餐都快讓你顛出來了！張戚咬了咬牙。 

其實這不是什麼大事，可他就是看鍾習得意的模樣不爽……哼哼，等著瞧！ 

嘴唇抿成一條直線，張戚雙手環在胸前，整個人坐得筆挺。 

見狀，鍾習心情極佳的繼續他的飛車特技，嘴角更揚起一抹勝利的微笑。 

為了防止早餐真的吐出來，張戚努力抿著嘴板著臉，一路上沒再開口，鍾習自然

也不可能主動跟他攀談，所以這次交流最後還是沒成功。 

好不容易總算到了目的地，鍾習把車停在路邊，先一步打開車門下了車。 

已經瀕臨反胃極限的張戚長長舒了口氣，伸手剛要打開車門—— 

「對了！」鍾習突然回身，彎下腰看著他。 

「啊？」張戚呆呆的一回頭，只見對方笑得更加欠揍。 

「我一八三。」說完，鍾習又看了兩眼一臉茫然的張戚，才甩上車門，滿面春風

地朝案發樹林裡走去。 

回過神的張戚看著他那小人得志的背影，只能恨恨的咬牙。 

他不信！這人肯定是穿著鞋量的！ 

 

案發現場已經被封鎖，數名員警忙著拍照取證，鑑識人員則在周圍搜尋是否有犯

案人不小心留下的線索或指紋。 

穿著制服的員警跟張戚在局裡算是熟人，先跟他打了招呼，寒暄兩句，才看向他

身後面無表情的鍾習。 

「新來的法醫啊？以前沒見過。」 

張戚「噗」的一聲笑了出來，下意識回頭看了一眼臉色不善中又帶著一點尷尬的

人。還真的挺像法醫的，沒穿白袍都像！ 

只是沒幸災樂禍多久，當那位員警得知鍾習是他的新搭檔時，便走到鍾習身邊，

滿臉同情地說：「保重。」 

果真，等人走遠之後，鍾習立即嘲諷地看向他，「你可真是臭名遠播。」 

張戚不甚在乎的咧嘴一笑，「這詞我喜歡，比遺臭萬年好多了。」 

其實，張戚在警界是有點名氣的，除去他稍顯「狂暴」的辦案風格之外，資歷頗

為優秀。雖然當年他進警校的成績據說是名符其實的「吊車尾」，但在校時卻很

活躍，人緣好不說，也擅長格鬥、擒拿，槍法又準，而成為刑警之後也經手了不



少大案子。 

兩人到案發現場後沒多久，偵二隊的其他成員也到了，同樣是兩個人，張戚把他

們招呼過來介紹。 

本來這個步驟能把鍾習的祖宗八代打聽個一清二楚，但如今是非常時候，張戚的

八卦功力毫無用武之地，只能中規中矩地介紹。 

二隊的其他人個性和外表都沒張戚這麼張揚。這是鍾習第一眼的感覺。 

兩人之中，一個比張戚還粗獷的男人稍微顯眼一點，叫周志勇，留著比光頭好一

點的小平頭，給人的感覺很……憨直，說白了就是腦袋可能不太靈光，剛才打電

話給張戚的應該就是他，整個人看起來就毛毛躁躁的。 

另一個男人看樣子還算普通，身材高大，五官端正，也挺白淨，頭髮好像有點自

然鬈，但是一開口就讓鍾習嚇了一跳。 

「哎呀——這位帥哥就是新來的同事？」 

偵二隊的成員名額一直沒補齊，所以眾人對這次的新人都是翹首以待，想見識一

下是什麼樣的人在聽聞他們隊長的大名之後，還能不怕死地前來赴任。 

張戚揚起嘴角，對一臉愕然的鍾習說：「這是程大松。」 

飛快調整了一下情緒，鍾習朝對方點了一下頭，「你好，我是鍾習。」 

只見程大松「嬌羞」的扭了兩下肩膀，笑得像是見了偶像的少女。 

「小鍾是吧，以後叫我大松就行了。」 

一旁的周志勇「砰砰」的拍了兩下胸口，氣勢十足地說：「以後大家就是兄弟了，

以後有什麼事直接跟我說！」一副江湖兒女的架式，弄得鍾習覺得自己像是在拜

碼頭。 

三人簡單的自我介紹了一下，鍾習和兩位新同事握了個手，又被程大松誇了好幾

次帥哥、美男，眼神還從上到下像光似的不斷打量，讓他有種如坐針氈的感覺。 

等程大松稍不注意的時候，張戚才悄悄湊到他耳邊小聲說：「別看大松這樣，他

可是武術比賽的冠軍。」 

聞言，鍾習先是一愣，隨後又一挑眉。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人不可貌相」？ 

「偵二隊加上你總共五個人，有一個人請假中，再過一個月才會回來。」張戚笑

著搭上他的肩膀，「偵二隊全是男人，平時交流感情的方法是一起喝酒泡澡，有

女人不合適啊。」 

鍾習斜睨了他一眼，「難道不是因為沒女人才喝酒泡澡的？」 

「小鍾同志的分析十分犀利。」張戚笑得很燦爛。 

接下來便進入緊張的辦案程序。程大松和周志勇先去詢問發現屍體的證人當時的

情況，可等到搬屍體的時候，程大松便開心的直往張戚懷裡鑽，嘴裡還很沒說服

力的不停叫著「好嚇人」。 

張戚沒好氣的抵著他的額頭往外推，「有新帥哥來了，你就放過我吧！」 

聞言，程大松馬上回過頭看鍾習，只見對方在一旁站得筆挺，西裝革履，不茍言

笑，光淡淡瞥了他們一眼，就讓人有種「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感覺，只得暫時

放棄。 



被害人是個年輕的成年男性，雖然皮膚已經變色，但仍能看得出來長得還可以，

身上有明顯的被毆打的傷痕。張戚和鍾習一起看了現場員警遞來的證物袋，裡面

的東西都是從死者身上找到的，除了打火機、髮膠、鑰匙和幾支潤唇膏之類的小

東西，還有一個名片夾，上面印著某一奢侈品牌的 LOGO。 

若有所思地看了一會兒，張戚便篤定地說：「是個『鴨子』。」 

即使鍾習作風正派，但也知道什麼是「鴨子」，見他如此肯定，他下意識地反問

了一句，「你怎麼知道？」 

「你見過哪個男人隨身帶這麼多潤唇膏的？」 

「誰規定男人就不能用？」天氣冷的時候他也會隨身攜帶潤唇膏，不過一支就夠

了。 

張戚一聽，嘿嘿地笑著湊近他，然後在勉強還能容忍的距離停下來，三八兮兮的

舔了舔嘴唇，「可是帶點淡彩的哦？」 

最近電視上天天都看得見這款強打淡彩潤唇膏的廣告，廣告中一群女人不停地嘟

著嘴，荼毒觀眾的視神經。 

鍾習不著痕跡地往後靠了靠，沒話反駁。見狀，張戚才帶著猥瑣的勝利笑容，吆

喝著要程大松回去之後把死者名片夾裡的會員卡資料整理給他。 

 

回到警察局，一行人進到偵二隊辦公室。 

因為偵二隊人少，辦公室自然大不到哪兒去，幸好一人仍有一張桌子。兩個文件

櫃上面擺了幾盆綠油油的植物，一面牆上則掛著一個大白板，寫著諸如「中午多

加一份外賣」這種留言和一些亂七八糟的時間及數字，還有一串看著像是某種化

學公式一樣，至於會議室則在隔壁，而且是公用的。 

這裡談不上多整潔，但也勉強還算乾淨，而且鍾習總有一種「有程大松在，應該

不會讓辦公環境亂到哪裡去」的感覺。 

張戚把鍾習帶到屬於他的位子旁，原來他的位子和張戚是面對面的。桌上空盪盪

的，桌角放著一盆小仙人掌，毛茸茸的刺，種在一個很小的青瓷瓶裡。 

「這是我送你的見面禮。」張戚獻寶一樣地拿起小仙人掌，在鍾習面前晃了晃，

「它叫星星，你也可以叫它小星星，以後要記得每天給它曬太陽啊。」 

「隊長，那不是你馬上又要養不活的盆栽嗎？」周志勇傻呼呼地喊了一聲，「你

都養死幾個了。」 

「滾滾滾！」張戚氣呼呼地瞪了扯他後腿的夥伴一眼，又轉回來笑嘻嘻地對鍾習

說：「我這是忍痛割愛，平時我照顧它就跟照顧兒子似的，可用心了。」說著作

勢噘嘴要親仙人掌。 

鍾習對他的見面禮不置可否，伸手摸了一下桌面，倒是乾淨。看了一眼對面張戚

的桌子，東西不多，除了電腦之外就是筆筒和資料夾，還有一本看起來像是八卦

雜誌的書，和資料夾一起不太整齊地堆著。 

又掃了一眼另外兩個人的桌子，只見周志勇桌上亂七八糟的杯子、免洗餐盒、吃

了一半的麵包……什麼都有，桌子下面則放著兩個啞鈴。而程大松的除了一些基



本配備之外，瓶瓶罐罐也不少，全是護手霜和乳液之類的東西，不過相比之下，

的確是最乾淨整潔的人了。 

靠牆的地方還有一張空桌，收拾得很整齊，像是有一段時間沒人坐，應該是張戚

說的，另一個請假的人。 

收回視線，鍾習緩緩坐到自己的位子上，突然有了種「從現在開始，自己就是這

個奇葩小組的一員了」的感覺，歸屬感一出現，再看到放在自己桌上的那盆小仙

人掌，倒也覺得有點可愛。 

「歡迎你成為我們的一員。」張戚坐在自己的桌沿上，笑著看他，「不過時間緊

迫，我們得先開案情分析會，才能幫你開歡迎會了。」 

鍾習對歡迎會本就不感興趣，決定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案子上。 

「那麼現在就開始吧。」 

從死者身上找到的證物裡，最有用的應該就是那個名片夾了，裡面是各種俱樂

部、會所還有健身房的會員卡，塞得滿滿的，做為「鴨子」，出入這些地方不足

為奇。而讓張戚確定被害人職業的潤唇膏也很有用，因為「鴨子」這兩個字不會

大剌剌地出現在名片上。 

因為會員卡上有編號，查明死者身分這一步變得容易許多，再經過層層追查，最

後他們確認死者的確從事特殊行業，服務對象只限男性。 

被害人劉曉明，二十一歲，高中畢業，非本地人，官方資料顯示他沒有正當職業，

卻住高級公寓，還穿著不低於一千塊的內褲。 

接下來就是通知死者家屬，只是劉曉明的家人都在外地，趕過來還需要一些時間。 

等全部流程走完，天已經全黑了。本來下班之後張戚等人要請鍾習吃飯的，可忙

了一整天，時候也不早了，只好等下次有機會再說。 

停車場內，鍾習坐在車裡等張戚帶他去宿舍。因為他和張戚是搭檔，自然被分到

同一間房。他食指敲打著方向盤，有些心神不寧，隱隱感覺到迎接他的將是什麼。 

沒過多久，交代完後續事項的張戚來了，不過不是從局裡出來，而是從大門口走

進來。 

他什麼時候出去的，自己怎麼沒看見？鍾習不禁有些氣憤自己的失神。 

「每次去現場最後都會趕不上吃飯時間。」張戚一手拿著用紙捲起來的雞蛋煎

餅，一手夾著剛拿到的驗屍報告，一邊抱怨一邊打開車門，坐進車裡之後，先把

煎餅遞到鍾習面前，客套地問：「要不要？」 

鍾習如他所願地回答不要。 

車發動之後，張戚大口嚼著煎餅，看著手裡的資料，「因為時間有點趕，這些只

是初步的資料，驗屍報告說死者是窒息死亡，生前受到性侵——呃、你明白的

吧？」 

鍾習挑了一下眉，算是回答。 

張戚低頭又咬了一口煎餅，「死者四肢都有捆綁痕跡，脖子上的勒痕是致命傷。

體內沒留下精液，不過法醫從他的肛門拿出了三個雞蛋，還是熟的。」 

聽到這裡，鍾習臉色微微一變，胃裡忍不住一陣翻滾。 



察覺到他的反應，張戚嘿嘿怪笑，「小鍾同志，看來你還得多鍛鍊啊。」 

鍾習很想罵他噁心，但不是因為那些雞蛋，而是他吃煎餅看驗屍報告時一臉享受

的表情。 

幾口解決完煎餅，張戚舔了舔手指上殘留的醬汁，一副意猶未盡的樣子。 

鍾習對他的衛生習慣雖然不抱希望，還是說了句，「那裡有衛生紙。」 

「我沒那麼講究啦！」張戚毫不在意的把手在衣服上抹了抹，「以前參加野戰訓

練的時候，別說乾不乾淨了，沒東西吃的時候，我們連蟲都吃。我跟你說，那蟲

子可肥啦！還有蛇……」 

「夠了！」鍾習實在忍不下去，「不過要你擦個手，你有必要扯這麼遠嗎？」 

「我這叫『憶苦思甜』。」張戚大言不慚地回答。 

第二章 

張戚住的地方其實是警察局提供給單身員警的合租公寓，是棟位於年代久遠的社

區中的七樓高舊公寓，地點還可以，交通便利，最重要的是房租便宜。一開始只

有幾個員警住，時間久了，整棟樓也都住滿了人。 

社區舊歸舊，綠化卻做得很好，成排的香樟沿著彎彎曲曲的小路排排站，目測樹

齡都不小於十年。 

鍾習按照張戚的指引把車停在公寓前的車位上，只見公寓樓梯口兩側有兩個花

圃，除了幾株叫不出名字的花草之外，中間一小塊竟然還種了兩排小蔥，襯著周

圍粉白色的花朵，在光線昏暗的路燈下竟也異常寂靜和諧。 

正考慮著要不要問蔥是誰種的，張戚已經打開車門。 

「這裡住的都是員警，不光我們局的，還有其他分局。」下了車，張戚左右扭了

兩下腰，又伸了個懶腰，等鍾習也下車才繼續說：「社區居民都說有我們這棟樓，

他們晚上睡覺不關門都放心。」 

兩人一前一後上了樓，狹窄的樓梯間牆面有些泛黃，但樓梯扶手倒是剛刷完漆，

鮮豔的墨綠色，很復古。 

鍾習拎著行李箱跟在張戚身後，張戚幫忙拿了一個背包，裡面都是書，分量也不

輕。 

「房子是舊了點，沒電梯，不過我們住五樓，上上下下的就當鍛鍊身體吧。」張

戚一路叨叨絮絮，拿著一大包書爬樓梯說話也不喘，可見體力的確不錯。 

「我們隔壁住著兩個預防組的，樓上是肅竊的，樓下是另一個局裡的，好像也才

搬來沒多久……對了，大松也住樓下，有時候可能會來騷擾我們，先提醒你一下，

哈哈！」 

鍾習不搭話，其實他心裡有點緊張，很奇怪的感覺，甚至比他第一次拿槍還緊張。 

等到了五樓之後，張戚一邊拿鑰匙開門，一邊抬頭朝他一眨眼，「噢！還有這裡

也住女警，在一樓。」 

但鍾習現在根本不關心有沒有女警當鄰居，他擔心的是房間。而張戚推開門後，

他立刻發現果然沒讓他失望—— 

不到三十坪的房間裡，整個客廳幾乎被垃圾堆滿，地上散亂著報紙和空飲料罐，



破舊的單人沙發上掛著一堆不知道洗過了沒的衣服，茶几上有空的泡麵碗和喝了

一半的可樂，盤子裡竟然還有半塊披薩，散發著濃濃的……臭襪子味。 

再往裡面看，敞開門的臥室中靠牆擺著兩張床，一張床上的被子攤開，另一張床

則幾乎成了桌子，堆了不少零零碎碎的東西，地上還有一看就是剛換下來的襯衫

和內褲。廚房和浴室在臥室的另一頭，雖然從這個角度看不見是什麼樣子，但應

該比外面好不了多少。 

「如何？正宗單身男人的窩，溫馨吧？」張戚語氣裡透著一股自豪感。 

鍾習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忍住轉身就走的衝動。他寧可花錢去住飯店，也比在這

垃圾堆裡住一晚好，更可怕的是他可能要在這裡住很久…… 

很勉強的自這個豬窩中找出一條路進臥室，鍾習放下行李箱，看著眼前的一片混

亂，苦中作樂的想：也許他應該慶幸至少牆上沒貼裸體女人的海報？ 

「你睡這張床。」張戚走到堆滿東西的床邊，迅速地收拾了一下——其實也就是

把東西掃到地上。「不過去年我搬東西的時候把被單當繩子用了，你自己有帶吧？

啊？」 

連續深呼吸了幾次，鍾習壓抑著怒火，很忍耐的從齒縫中擠出話。「給我抹布和

垃圾袋，我要收拾屋子。」 

「收拾？」張戚茫然地看了看四周，「不用收拾」這句話到底沒說出口，只是用

商量的語氣勸道：「很晚了，先睡吧。」 

鍾習一臉厭惡。「你愛住豬窩還是狗窩我不管，但有我在，就要住人能住的地方！」 

他沒有潔癖，男人住的地方髒一點、亂一點他也不是不能理解，但這裡豈止是髒

和亂能形容的？！ 

「好吧，你愛乾淨就收拾，反正我累了。垃圾袋廚房裡可能有。」規勸無效，張

戚也不再勉強他，逕自轉身進浴室洗澡，一邊走還一邊把脫了的衣服隨手亂丟。 

見狀，鍾習更是氣到不行。如果現在手裡有槍，他可能會直接瞄準這個亂源，狠

狠打死他！ 

 

彎著腰，鍾習先把臥室地上能撿的垃圾丟進垃圾袋。因為客廳裡有些東西根本下

不了手收拾，比如那塊披薩，味道簡直噁心到無法形容，所以他選擇先收臥室，

畢竟今晚要睡覺，而外面連能睡人的沙發都沒有。 

用掃帚柄把張戚的內褲和衣服挑進臉盆裡，他不禁再次感嘆，能住在這環境裡，

還住得悠然自得的人，真是堅強到可比寄生蟲了。 

男人洗澡沒女人那麼多步驟，不到五分鐘張戚就出來了，鍾習這時正趴在地上拿

床底下的空可樂罐，聽到身後有腳步聲，本能的回頭—— 

張戚一絲不掛的站在他面前，寬肩窄臀的倒三角體格、退伍多年也一直保持的健

美腹肌，再加上一雙長腿，絕對值得女人一看，但以上所有都不敵垂在腿間黑色

毛叢中的男性象徵來得搶眼。 

鍾習眼珠子都要瞪出來了。不是沒見過男人裸體，以前在警校訓練的時候，十幾

個人一起洗澡，大家都是坦蕩蕩的，可現在就他們兩個人，還是在同一間房，他



甚至覺得張戚故意在向他炫耀他騷包的胸大肌，還有那裡…… 

「你幹什麼啊！」鍾習強迫自己從張戚的下身移開視線，改成瞪著他的臉。一個

人住哪怕天天溜鳥他都不管，可現在他們是兩個人！ 

張戚一臉無辜。「怎麼了？」 

「穿上衣服！」 

張戚愣了一下，便被這位新室友的侷促反應逗樂，「都是男人，怕什麼？」 

鍾習瞪他瞪得更用力，「都是男人也不至於連衣服都省了，你要不要臉啊！」 

其實張戚只是忘了拿替換的衣服，他想反正鍾習是男人，索性就光著身子出來

了，也沒覺得這樣有什麼不對勁。此時見鍾習一副面紅耳赤的樣子只覺好笑，原

想再出言調侃一下，可看他跪坐在地上抿著嘴別過頭，臉上好像還有那麼一點點

紅暈，不知怎麼地，倒真覺得自己有點變態，像在半夜上街掀衣服嚇小姑娘的暴

露狂似的——好吧，夜裡有點涼，別感冒了。 

給自己一個理由，他走到床邊掀開被子鑽了進去，嘴上嘀咕，「兩個人就是麻

煩……」 

鍾習懶得跟他計較，氣呼呼地繼續收拾屋子。 

按理說張戚進到被窩裡也就沒事了，可十分鐘不到，鍾習就發現他錯得離譜。 

當他痛下決心連同客廳的垃圾也一併收拾好放到門外，回到臥室時，床上的男人

早已睡得不省人事，看他那個睡姿和動作，就知道絕對有踢被子的習慣。 

果不其然，下一秒，張戚突然一個翻身，被子掀起一角，露出一條毛茸茸的小腿，

沒過幾秒，大腿也露出來了。 

鍾習覺得自己像個變態一樣盯著男人的下半身，計算著什麼時候屁股會露出來。 

想到自己忙了半天，這傢伙卻睡得跟死豬一樣，現在還不斷露出不該露的地方，

弄髒他的眼，鍾習氣就不打一處來。 

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他三步併作兩步地衝到張戚床邊，抬起腿，狠狠踹了

一下床沿。 

「起來！」 

「嗯……又怎麼了啊……」睡得迷迷糊糊的張戚一翻身，眼睛勉強睜開一條縫，

皺著眉，一臉無奈。 

「你幹麼光著屁股睡覺？」鍾習指著他露在被子外面的大腿和大腿根部若隱若現

的重要部位質問。 

受不了的呻吟一聲，張戚簡直要跪下了。 

「大哥，法律沒規定不能裸睡吧？」說著把頭埋進枕頭裡，抬起一隻手像在趕蚊

子似的擺了擺，「不用自卑，真正的男人，大小不是唯一……當然，大點更好啦。」 

鍾習眉頭擰得像打了結。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大事，但是偏偏今天他就是不爽，感

覺自己像是在為一個光屁股睡著的男人收拾屋子一樣，他只是個新搬來的室友，

不是嫁過來的老婆吧？ 

但同樣讓他不太明白的還有，今天他和張戚才第一次見面，對方照理說還是他的

上司，為什麼兩人卻連一點陌生感都沒有？還有張戚這副心安理得的樣子，連初



識的客套也都省了，又是什麼情況？難道他從前的搭檔也都像這樣被耍得團團轉

嗎？ 

想到這裡，鍾習深吸一口氣，危險的瞇起眼看著床上那個礙眼男人的後腦杓，冷

冷地問：「你到底穿不穿？」 

張戚回頭一看，瞬間覺得一陣心虛。不得不說，這個時候的鍾習還是有點威嚇力

的，下巴微揚的樣子氣勢十足。 

可他倒也不是怕，只是覺得自己好像在欺負人似的。 

「好好好……」從床上坐起來，他無奈地點頭，「聽你的，誰叫我們現在是室友

呢。」 

鍾習這才滿意的轉身，不看他的裸體。 

「嘖！明明都看這麼久了……」小聲嘟囔著，張戚走到衣櫃前，在抽屜裡翻了條

內褲，慢悠悠地穿上。 

「好啦！大少爺，現在我可以睡了吧？」 

一轉身，就見張戚套上了件黑色四角褲，屁股後面還有小熊圖案的，看得鍾習又

一陣胸悶。 

因為心裡那股無明火有越來越旺的趨勢，所以當張戚再度睡得昏天暗地的時候，

鍾習故意在客廳掃地拖地擦桌子，乒乒乓乓的弄得很大聲，可床上的人仍然睡得

跟死豬一樣，甚至還舔了兩下嘴，像是夢到什麼吃的一樣，正好讓鍾習看到，氣

得他無數次想拿掃帚抽他。 

忙了許久，總算將房子收拾出幾分樣子，鍾習長舒了口氣，剩下的決定改天再弄，

畢竟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不是一個晚上就能整理好的。 

邊想著明天下班之後得到超市多買些清潔劑和垃圾袋時，門鈴突然響了。 

這個時間還有人來，著實讓人意外，鍾習疑惑地走到門口，一開門，就見程大松

站在門外，搭配滿頭的髮捲和粉藍色睡衣，仔細看鈕釦還是心形的，乍看之下活

像是隔壁來串門子的主婦。 

被他這造型徹底震住，鍾習一下子沒反應過來。 

「晚安啊小鍾。」程大松笑嘻嘻地看著他。 

「呃……你好。」 

「怎麼樣，和隊長住得習慣嗎？」 

鍾習無言以對。 

「隊長人長得帥，又野性又可愛，自從他一個人住之後，我一直想搬來當他室友，

可他就是不肯，真是太壞了！我室友現在又不在，一個人在宿舍無聊死了……」

程大松噘著嘴抱怨，語氣中不乏對鍾習的羨慕。 

儘管不明白野性和可愛共存是怎樣一種狀態，但鍾習已經不想反駁什麼了，照這

情況看來，張戚就是睡在垃圾堆裡，程大松肯定也認為那是一種另類的生活習

慣，是特別的男人才有的。 

於是，他直接問：「有什麼事嗎？」 

「哦，」程大松終於一本正經地回答，「小鍾，你有卸妝油嗎？」 



媽的…… 

「我的昨天用完了，下班之後又忘了去買。」 

忍住按壓太陽穴的衝動，鍾習有氣無力地搖頭。「沒有。」 

「什麼？」程大松大驚，「你皮膚這麼好，竟然不用卸妝油？！」 

「不好意思……」咬牙，他勉強擠出一個微笑，「我真的不用。」 

「好吧……」程大松滿臉失望，臨走前還戀戀不捨地問：「隊長睡了嗎？」 

「睡了。」睡得跟豬一樣！ 

送走程大松，鍾習關上門回到屋裡。如果剛才只是身體疲憊，現在他真的連心也

疲憊了。 

回到臥室，他渾身乏力地往自己床上一坐，突覺屁股底下一硬。皺了皺眉，伸手

摸進被子裡，抽出了一本雜誌，拿到眼前一看，封面是一個搔首弄姿的裸體女人，

足以讓任何一個正常男人心跳加速。 

男人，總有需要解決的時候，這點可以理解，可是想到張戚可能一個人躺在床上

看這本雜誌打手槍，鍾習的火氣終於到了快要爆炸的程度。 

舉起雜誌，朝床上的人狠狠砸了過去，書背一角正好砸在張戚屁股上，只聽張戚

痛叫一聲，隨即便是一連串的粗俗咒罵。 

迅速閃進浴室，鍾習這才心情暢快地哼起歌。 

 

第二天一早，張戚半夢半醒地從床上坐起身，一抬頭，瞬間有種自己睡錯地方的

感覺。 

這乾淨整潔得猶如新房的地方，難道不是旅館？ 

又看了一眼門外的客廳，也是從未有過的明亮整潔，連照進室內的陽光好像都比

平常耀眼，這……全是他的新室友做的？張戚不由得把目光移到對面床上的人身

上。 

因為昨天折騰了大半夜，所以鍾習睡得特別沉，側著身，半張臉埋在枕頭裡，呼

吸平緩。 

睡著的樣子倒是挺可愛的……張戚在心裡笑笑，起身下了床，躡手躡腳地走到鍾

習床前。 

突然多了這麼一位室友，他有點不習慣，但也很神奇的並不排斥。 

彎下腰仔細看睡夢中的男人，張戚突然有了惡作劇的念頭。 

快醒，再不醒我就要親你啦！一邊這樣想，他一邊三八兮兮地嘟起嘴往鍾習臉上

湊。 

其實他只是想自娛一下，並不會真的親上去，可鍾習卻突然睜開眼，讓張戚一時

措手不及，就維持著彎腰噘嘴偷襲的猥瑣姿勢和他大眼瞪小眼了幾秒，就見鍾習

「噌」的一聲坐起來，橫眉豎目地死瞪著他。 

「你幹什麼？」 

張戚飛快往後一閃，才躲過鼻子被撞到的慘劇，但更讓他尷尬的，是鍾習看他的

眼神，就像在看一個乘人之危的色情狂…… 



「沒什麼。」摸了摸鼻子，他心虛地乾笑，「叫你起床而已。」 

「張隊長都是用這種方法叫人起床的？」鍾習眼神裡帶著鄙視，不過沒再繼續追

究，只是冷冷的掀開被子下床，繞過他出了臥室。 

望著他的背影，張戚又摸了摸鼻子，覺得自己有點虧了。明明沒親到卻挨了一頓

罵，早知道就親上去了——嗯？他在想什麼啊！ 

宿舍面積不大，浴室自然也不會寬敞到哪裡去，平時張戚一個人用不覺得窄，但

是鍾習一來就明顯擁擠許多。 

張戚進浴室的時候，鍾習正在刷牙，看到他進來，停下動作問：「你進來幹什麼？」 

「拜託，我到廁所還能幹什麼啊？」張戚理直氣壯地反問。 

好像知道一大早穿條內褲到處晃不好，他特地套了件Ｔ恤，只是Ｔ恤下襬隱隱約

約露出內褲，說好聽點看起來好像更色情了，說不好聽點就是猥瑣。 

「你不能等我用完了再用？」鍾習滿嘴牙膏泡泡，不敢大聲說話，怕吞進去。 

「等你用完了我再用，時間來得及嗎？」爬了爬翹起的頭髮，他一臉忍耐，「你

慶幸吧，我還憋著尿呢，怕你不好意思，想等你出去之後再尿。」邊說邊從鍾習

身後擠了過去。「借過，我拿牙刷。」 

鍾習皺著眉，抬頭挺胸想減少跟張戚的身體接觸，本想快點出去，但轉念一想，

他在這裡張戚就不能上廁所，於是便難得幼稚一回地放慢速度，有條不紊地刷牙

洗臉。 

於是，兩個大男人擠在狹小的空間裡，你碰一下我的手臂、我踩一下你的腳，但

張戚完全不在意，反而還有點不亦樂乎的樣子，最後還是鍾習先受不了，匆匆洗

好臉出去了。 

等張戚從廁所裡出來的時候，鍾習已經換好衣服，正對著鏡子打領帶。 

看到乾淨明亮的房間，張戚還是有點不習慣，又看到鍾習光鮮亮麗的站在那裡，

忍不住搖頭，「嘖嘖！穿得這麼正式幹什麼啊？又不是選美，行動起來會不方便。」 

鍾習正在跟領帶奮鬥，抬頭看他仍然是鬍碴滿面，眉頭微微一皺。「你不刮鬍子？」 

張戚摸了摸下巴，「你不覺得我的鬍子很有男人味嗎？」 

「你的意思是，你刮了鬍子就不像個男人了？」 

要鬥嘴張戚哪會認輸，咧開嘴，露出剛刷完的白牙，他自豪的一挺胸，「男人的

證明不僅是鬍子，昨晚你不是看過了，要不要再看看？」 

早上的起床事件鍾習火氣還沒全消，他這麼一說，更是火上加油，只見鍾習臉色

一變，索性一把扯掉領帶，甩到一邊，頗有偶像劇男主角發怒的風範。 

一轉身，他雙手環胸，皮笑肉不笑地看著張戚，「行啊，你再露出來我看看啊！」

經過一個晚上的相處，他充分明白跟這個人絕對不能用正常的搭檔和室友模式應

對。 

「別生氣啊，」見他變臉，張戚笑嘻嘻地湊過去討饒，「其實是我這張臉顯得比

較年輕，留鬍子看起來成熟一點。」 

鍾習半信半疑，一時還真看不出他幾歲，不過想起對方臉上那兩個酒窩，的確是

「減齡法寶」。 



因為昨天晚上就知道冰箱裡除了水和幾包應該是用來拌麵條的醬料外什麼也沒

有，所以鍾習自然明白沒有在家裡吃早餐這件事。 

等張戚換好衣服走出臥室，鍾習正好把垃圾袋拎到門口，準備出門時帶出去扔

掉。再次看一眼四周的乾淨整潔，張戚忍不住感嘆，「你真像我老婆。」 

聞言，鍾習穿鞋的動作頓了一下，待穿好鞋站起身後，才回頭諷刺地回嘴，「我

要是女人，絕對跟你離婚。」 

只是待他出了門，張戚的反應卻是一手環胸，另一隻手摸著下巴，彷彿在回味他

最後那句話，最後心情很好的笑開。「可惜，你是男人啊……」 

 

張戚下樓之後，發現鍾習已經坐在車裡等他，看到駕駛座上的人，張戚更加愉快

地在心裡誇了句「真乖」。 

鍾習對他別有深意的笑容異常不悅，還沒等張戚走近便發動了車，大有扔下他自

己離開的意思，嚇得後者急忙奔過來拉開車門。 

「小鍾你真善解人意，不過今天開慢點，等會我下車去買早餐。」 

鍾習瞥了他一眼，沒說話。中途張戚下了車，讓他在路邊等，自己鑽進一條小巷

子，五分鐘之後便拿了一個大油紙袋回來。 

「今天運氣不錯，剛出爐的油餅。」坐進車裡關上門，張戚開心的晃了晃手裡的

紙袋，袋裡的食物還熱騰騰的冒著香氣。 

「我早上不吃這麼油的東西。」鍾習面無表情地發動車子。 

「為什麼？」直接叼出一個油餅，張戚被燙得直抽氣，一邊吃一邊說話，「雖然

叫油餅，看起來也挺油的，但其實不油……」 

「你自己覺得你說的話有說服力嗎？」 

「哎呀，吃個早餐哪來這麼多顧慮。」張戚很快的就把一個油餅吃下肚，將油紙

袋遞到鍾習面前。「到底吃不吃啊？趁熱吃，涼了就不好吃了。」說完還舔了舔

嘴，一副意猶未盡的樣子。 

味道的確是非常誘人，但他也相信這傢伙絕對是故意的！要是自己說開車不能吃

的話，張戚絕對會無恥地接一句「我餵你」。 

「我就愛吃涼的。」冷冷扔下一句，他目不斜視地專心開車，而張戚也津津有味

地吃了一路。 

等到了警察局，兩人一前一後進入辦公室，就見程大松已經到了，正在手上抹東

西，看到他們進門，露齒一笑。 

「隊長、小鍾，早啊。」 

鍾習簡單的朝他一點頭，因為一早的心情已被張戚破壞，實在提不起興致多說幾

句。 

張戚順手從程大松桌上抽了一張面紙，一邊擦嘴一邊問：「你今天怎麼這麼早？」 

「哪次不是我來的最早啊？」 

沒興趣理會兩人的閒聊，鍾習走到自己的位子坐下，一抬頭就看到桌上的小仙人

掌。 



俗話說愛屋及烏，反之亦然，但是回頭看了一眼坐在程大松桌上，笑得一臉燦爛

的男人，又看了看蜷縮在小瓷瓶裡的仙人掌，鍾習覺得後者還是比前者可愛多了。 

正出神，突然感覺身後有人靠近，鍾習還沒抬頭，一個油紙包便放到他面前。 

「我一直捧在手心裡，」張戚大大的笑臉驀地出現，「還熱著呢。」 

鍾習生活習慣良好，自然知道不吃早餐對身體不好，再加上對方難得那麼有心，

他低頭看了一眼油紙袋，果真還散發著熱氣，於是低聲說了聲，「謝謝。」 

張戚沒說話，只是看著他微笑。兩人一站一坐，陽光從窗外灑進來，正好將他們

圈進光暈裡，讓一旁的程大松看得有點眩暈，也不知道是被陽光照的還是被兩人

閃的。 

好在這時周志勇風風火火地進來，先是一腳踹開門，看到張戚和鍾習馬上立正，

中氣十足地喊了聲，「大家早！」 

「說過多少次了，再踹門就罰你掃廁所。」張戚一邊說一邊回到自己的位子，一

屁股坐下後，很自然的把雙腳蹺起來擱到桌子上。 

「別啊隊長，我下意識的。」 

「辦案的時候就沒見你踹門踹得這麼俐落……」 

鍾習打開油紙袋，吃了一口油餅，雖然已經放了一會，但微溫的紅豆餡包裹在炸

得很酥的外皮裡，依舊美味。 

微微揚起嘴角，他想，明天還是吃剛出爐的好了…… 

因為人都到齊了，他們開了個早會，討論的自然是劉曉明的案子。因為死亡原因

已排除了一般的謀財害命可能，初步認定是熟人作案，或者說是在性行為途中被

害，而就目前來說，這個案子最麻煩的地方就是死者的職業，做為「鴨子」，接

觸的人實在太多，範圍也太廣了，要查起來實在是有些無從下手。 

但身為刑警，即便是在大海裡撈針也得去撈。開會的時候，儘管張戚仍舊嘻嘻哈

哈，但關鍵時刻還是有模有樣的，每句話都很振奮人心，說得讓程大松和周志勇

也一副信心滿滿，絕對可以迅速破案的樣子。 

這一點也讓鍾習對張戚的印象有了幾分改變。雖然來的時候大隊長已經提過張戚

的能力，但無奈這人穿著小熊內褲在床上睡得四腳朝天的樣子實在太深植人心，

他很難不對張戚抱有成見。 

「喂——」張戚突然拿筆桿輕輕戳了兩下鍾習的手臂，「有什麼看法？」 

連忙將思緒拉回，鍾習又低頭看了一眼手上的資料，皺了皺眉。 

「死者家屬無法提供他生前的人際關係及工作情況，只能先從死者生前出入的地

方一個一個查。」 

張戚一彈指，「簡明扼要。」 

於是大夥最後決定兩人一組，一組人去死者生前活動的酒吧和會所調查，另一組

則到死者的公寓搜查。 

 


